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九条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

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 

 

第十九条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

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时

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通

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公

司应当保证股东大会会议合法、有效，为股

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应当给予每

个提案合理的讨论时间。 

第三十七条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

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股东可以向其他股东征集其合法享有

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表

决权等股东权利，但不得采取有偿或变相

有偿方式进行征集。 

 

第三十七条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

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

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投票

权征集应当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

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不得以有偿或者变相有



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及股东大会

召集人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

例限制。 

第三十九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

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侯

选人按照下列程序提名： 

（一）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可

以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 

（二）董事、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

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

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

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对于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还应当对其担任独立

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

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

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未

能独立履行职责或未能维护公司和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独立董事，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对独立董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

被质疑的独立董事应当及时解释质疑事

项。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收到相关质疑或罢

免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进行讨论并形

成决议。 

（三）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

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第三十九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侯选人

按照下列程序提名： 

（一）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可以以

提案的方式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独立董

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

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提

名，并由董事会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职工代表监事由

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二）董事、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

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对于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人还应当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

和独立性发表意见。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

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未能

独立履行职责或未能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独立董事，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对独立董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被质疑的



确认其被公司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

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独立董事候

选人还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

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

明。 

在选举董事、监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董事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四）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董

事会应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任职条件进行说明。不符合任

职条件的被提名人，可作为董事候选人，

但不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

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

时，应当对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

进行表决。 

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

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独立董事应当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公司董事

会应当在收到相关质疑或罢免提议后及时

召开专项会议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三）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

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确

认其被公司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

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

还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在选举董事、监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董事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四）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董事

会应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任职条件进行说明。不符合任职条

件的被提名人，可作为董事候选人，但不作

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大会选举二名及以上董事或者监

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股东大会以累

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

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

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

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投给一个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

分散投给几个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但每一股

东所累计投出的票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总

票数。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



时，应当对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

行表决。 

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

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